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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财 政 厅
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三至四期）、再融资专项债券（六至九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

资一般债券（三至四期）计划发行总额 77.5375 亿元、2024 年

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六至九期）计划发行总额 65.9558

亿元（详见表 1、表 2），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5年

期和 7年期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 年期和 30 年期利息按半年支

付，债券最后一次利随本清。债券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含商业银行柜台）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流通。

表 1：拟发行的 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三至四期）概况

债券名称 期限
发行规模

(亿元)
付息频率 付息日 到期还本日

还本

方式

2024 年海南省

政府再融资一

般债券（三期）

7 年 39.4788 每年一次

存续期内

每年 8 月 9 日

（节假日顺

延）

2031年 8月

9 日

到期

一次

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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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海南省

政府再融资一

般债券（四期）

10 年 38.0587 半年一次

存续期内

每年2月 9日、

8 月 9 日（节假

日顺延）

2034年 8月

9 日

到期

一次

还本

表 2:拟发行的 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六至九期）概况

债券名称 期限
发行规模

(亿元)
付息频率 付息日 到期还本日

还本

方式

2024 年海南省

政府再融资专

项债券（六期）

5 年 18.6121 每年一次

存续期内

每年 8 月 9 日

（节假日顺延）

2029年 8月

9 日

到期

一次

还本

2024 年海南省

政府再融资专

项债券（七期）

10 年 6 半年一次

存续期内

每年 2 月 9 日、

8 月 9 日（节假

日顺延）

2034年 8月

9 日

到期

一次

还本

2024 年海南省

政府再融资专

项债券（八期）

5 年 29.1875 每年一次

存续期内

每年 8 月 9 日

（节假日顺延）

2029年 8月

9 日

到期

一次

还本

2024 年海南省

政府再融资专

项债券（九期）

30 年 12.1562 半年一次

存续期内

每年 2 月 9 日、

8 月 9 日（节假

日顺延）

2054年 8月

9 日

到期

一次

还本

（二）发行方式

本批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海南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

“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投标机构为

2024-2026 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

见《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海南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海南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兑付办法》《海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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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 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三至四期）、再融

资专项债券（六至九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发行 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三至四期）纳入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用于偿还到期的 2只海南省政府一般债券本

金（详见表 3），严禁用于其他支出。

表 3：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三至四期）拟置换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元)
发行期限 债券性质

拟发行再融资

债规模（亿元）

2017 年海南省政府置

换一般债券（四期）

17 海南定

向 06
55 7 年 一般债 39.4788

2021 年海南省政府再

融资一般债券（三期）

-2021 年海南省政府

一般债券（五期）

21 海南债

05
54.5909 3 年 一般债 38.0587

发行 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六至九期）纳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用于偿还到期的 4只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本金（详见表 4），严禁用于其他支出。

表 4：2024 年海南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六至九期）拟置换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元)
发行期限

债券

性质

拟发行再融资

债规模（亿元）

2017 年海南省本级收

费公路专项债券（一

期）-2017 年海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一期）

17海南债

04
20 7 年

专项

债
18.6121

2019 年海南省棚户区

改造专项债券（三期）

-2019 年海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十一期）

19海南债

16
7 5 年

专项

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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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海南省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三期）

-2019 年海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十四期）

19海南债

19
29.3 5 年

专项

债
29.1875

2017 年海南省政府置

换专项债券（四期）

17海南定

向 09
18.4555 7 年

专项

债
12.1562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综合评

定，本批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在债券存续期内，海南省财政厅

将委托联合资信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海南省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海南省委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编制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已

经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纲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紧紧围绕“三区一中心”战

略定位，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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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推动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连接和交

汇点，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

门户，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2035 年远景目标。到 2035 年，海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走在全国前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

国际影响力和辐射作用更加凸显，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成为

我国开放经济新高地；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迈上新台

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优质公共服务和创新创业

环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

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成为在国际上展示我国积极参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靓丽名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全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建成展示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窗口；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更加

严密，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初步建成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

南。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锚定 2035 年远景

目标，综合考虑发展基础和发展趋势，到 2025 年：自由贸易港

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成

效显著；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生态

文明建设形成海南样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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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

《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有关内容见海南省人民政府网和海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海南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21-2023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6475.2 6818.2 7551.2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1.2 0.2 9.2

第一产业（亿元） 1254.4 1417.8 1507.4

第二产业（亿元） 1238.8 1310.9 1488.5

第三产业（亿元） 3982.0 4089.5 4595.3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9.4 20.8 20.0

第二产业（%） 19.1 19.2 19.2

第三产业（%） 61.5 60.0 60.8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2 -4.2 1.1

进出口总额（亿元） 1468.5 2009.7 2312.8

出口额（亿元） 327.5 722.6 742.1

进口额（亿元 ） 1141.1 1287.1 157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497.6 2268.4 251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0213 40118 4266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076 19117 2070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0.3 101.6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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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113.5 115.0 97.3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116.5 119.8 100.5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11338.7 12321.6 13478.5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0607.1 11090.3 11915.9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32.7 921.2 290.9 832.4 220.0 900.7

转移性收入 1270.1 1422.8 1321.9 1591.8 1581.2 1693.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321.4 321.4 271.1 271.1 247.7 247.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45.9 1971.4 590.3 2097.4 665.0 2257.4

转移性支出 1217.5 480.2 1259.4 423.4 1327.2 449.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60.8 213.7 34.2 174.5 56.7 135.0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57.5 394.1 80.9 468.9 81.8 463.9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374.2 374.2 500.2 500.2 681.2 681.2

政府性基金支出 60.9 538.4 152.4 878.0 212.2 955.4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8.4 95.4 17 117.3 47.9 173.3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1 4.6 4.2 5.9 4.7 9.3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2 3.0 2.9 4.1 3.3 6.3

（四）近三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1.5 304.7 54.0 399.6 51.3 391.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

排的支出
2.5 205.3 2.3 279.5 1.7 305.9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项目 合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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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106.1 1806.8 2299.3

地区分布
省本级 1410.8 828.2 582.6

市县级 2695.3 978.6 1716.7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212.7 1862.9 2349.8

注：经济基本状况中，2021-2022 年数据来源于《海南统计年鉴》，2023 年数据

来源于《2023 年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2021-2022 年收支数据为决算数，

2023 年为执行数。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省政府债务情况

海南省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212.7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1862.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349.8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海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106.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806.8 亿元，专项债务 2299.3 亿元。

——按债务级次看，省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410.8 亿元，占

34%；市县级政府债务余额 2695.3 亿元，占 66%。

——按分年到期债务规模看，2024-2027 年到期应偿还政府

债务分别为 405.7 亿元、439 亿元、420.5 亿元和 416.3 亿元，

分别占债务余额的 10%、10.7%、10.2%和 10.1%。2028 年及以后

年度到期需偿还的政府债务 2424.6 亿元，占债务余额的 59%，

不存在政府债务大规模集中到期现象。

（二）海南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的规定，海南省进一步规范政府性债务管

理，确保全省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债务规模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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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可控。

一是健全完善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154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等规章制度，我省严格按照中央债务管理相关文件执行，规

范我省债务管理。此外，我省出台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坚决制止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等一系列规范性

文件，构建了我省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框架。2017 年，省级和市

县均成立了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

险防控工作。

二是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及中央有关规定，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地方政

府只能通过举借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融资，禁止各级政府违规通

过其他方式举借政府债务，禁止各级政府违规为任何单位或个人

举债进行担保。同时，将债务管理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到市县经济

社会发展考核体系之中，加强对市县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

三是严格筛选地债使用项目。在新增债券方面，对于前期准

备工作未完成的项目和可上可不上的项目，一律不安排新增地债

资金，控制举债规模。

四是实行债务限额管理。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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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管理的要求和财政部关于限额测算的方法，计算并分配全省

各级政府债务限额，严禁各级政府突破限额举借政府债务。

五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通过处置闲置资产、盘活存量资金、

压缩一般性支出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为激励

市县加强债务管理，在分配新增地债资金时，将市县的债务情况

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测算分配资金。

六是出台《海南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与应急预案》，

建立起我省债务风险预警应急体系，要求各级政府如出现债务风

险事件，应及时报告并采取应急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必要时要启动财政重整计划，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

风险的底线。

海南省财政厅

2024 年 8 月 1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